
上海汭珩包装科技有限公司

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 65 弄 11 号(枫泾经济小区)

供应商资料：

地址：

送货地点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采购合同

供应商代码：

供应商名称：

单价单位 订单数量 备次数量 收费备次
数量

总生产数
量

总金额(人民
币)

总采购数
量

序号 PO 款号 产品编号 品名 规格

0.2800PCS 1790 1790 501.2017901 W00010 W00010 KTJ-HTL-001 热转印标 46*65MM

**总金额 ：大写含税价 伍佰零壹元贰角**人民币

总计： 1790 1790 1790 501.20

00029

上海靓丰印务科技有限公司

张玉良

上海市松江区唐明路 666 号

收货单位：

地址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开单日期：

送货日期(预)：

贸易条款：

付款条件：

运输方式：

业务员：

出单人：

采购订单编号：

客户订单编号：

销售订单编号：

P24010030

2024-01-03

2024-01-08

徐军芳

S24010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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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汭珩包装科技有限公司

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 65 弄 11 号(枫泾经济小区)

注意事项：

1. 以上价格已包含国内增值税。 
2. 交货期限应当按照合同规定履行。任何一方要求提前或延期的，应当在事先与对方达成合同，并按合同执行。
3. 供应商请严格遵守交货日期，逾期未交付货物，应当按逾期未交付货物金额的日百分之三标准支付甲方经济损失，超过十天，需方有权单方解除
   本合同。供方如逾期交付货物，除承担违约责任外，还需承担需方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公证费、仲裁费、交通费等费用。
4. 供应商所交付的货物与采购订单的要求不符，包括但不限于（品牌、规格、数量、质量），需方有权拒收货物。 
5. 供应商在供货时，需注明货物的采购单号以方便此后与需方对账结算。
6.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，不能协商解决的，依法向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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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汭珩包装科技有限公司

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 65 弄 11 号(枫泾经济小区)

备注：

需方名称：

需方税号：

开户银行：

地址：

91310116MA1JF9YX98

上海汭珩包装科技有限公司

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1199号越界工业园219

供方名称：

供方税号：

供方银行：

地址：

91310117798994891W

上海靓丰印务科技有限公司

上海市松江区唐明路 666 号

银行账号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2024年01月03日

需方盖章及签字确认

31050178490000001477

尹骏

供方账号：

联系人：

电话：

年    月    日

供方盖章及签字确

31001983010050010108

张玉良

建设银行上海曹行支行 建行上海泗泾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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